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40723版 

第 1 頁 / 共 3 頁 

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 

開課單位使用者帳號申請表 

申請日期 年   月   日 申請項目 □新增  □異動 

開課單位名稱 
(需填寫完整開課單位全銜名稱) 

 

單位統一編號  聯絡電話  

負責人(法人) 

身份證字號 
 

負責人(法人) 

姓名 
 

聯絡 Email 
(此為系統認證信函發送，若有誤則無法開通權限) 

 

開課單位資格 

□(一)非屬個人設立之長照機構，且最近一次經評鑑合格(甲等)以上。 

□(二)「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(下稱本法)」

施行前，已依其他法律規定，從事本法所定長照服務之機構，且

最近一次經評鑑合格或甲等以上。 

□(三)高中職以上設有醫學(含中醫學、牙醫學)、護理、職能治療、物

理治療、心理、藥學、營養、語言治療、呼吸治療、社會工作、

聽力學、老人照顧或長期照顧相關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之學校。 

□(四)經政府核准設立具公益性質之長照、老人福利及身心障礙福利法

人，或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、或辦理長期照護服務申請及給付辦

法附表四專業服務照顧組合之醫事職類人員所屬公(工、學)會，

且符合下列之一： 

1.近二年有辦訓經驗且辦訓期間無違規之情事。 

2.近二年無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情事。 

□(五)教學醫院。 

□(六)政府機關。 

資格佐證文件 開課單位資格檢附佐證文件如附表 1所列 

帳

號 

申請項目 □新增  □異動   

使用者姓名  啟用日期  

身分證字號  電子郵件  

職稱  聯絡電話  

資格文件 ※最近 1個月內有效在職證明 

開課單位用印  負責人用印  

【帳號申請須知】 

1. 所有欄位皆為必填欄位。 

2. 本申請表填寫完成及用印後，檢附相關佐證文件請彩色掃描以 e-mail 至：may232@gmail.com，由

認可單位開通。 

3. 帳號完成開通後，另以電子郵件寄信方式通知。 

4. 帳號開通後請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登入。 

5. 基於資訊安全考量，請勿與其他使用者共用帳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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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開課單位資格檢附佐證文件一覽表 

項次資格 檢附文件 備註 

(一 )非屬個人設立之長照機

構，且最近一次評鑑合格

(甲等)以上。 

☐機構立案證明。 

☐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

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之機構管

理畫面截圖 (截圖須有機構名

稱)。 

☐最近一次【評鑑合格(甲等)證

明】。 

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之長照機

構，公立、法人附設、團體附設、

學校附設均屬之。 

(二)本法施行前，已依其他法

律規定，從事本法所定長

照服務之機構，且最近一

次經評鑑合格或甲等以

上。 

☐機構立案證明。 

☐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

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之機構管

理畫面截圖 (截圖須有機構名

稱)。 

☐最近一次【評鑑合格或甲等以上

證明】。 

依其他法律規定，從事本法所定

長照服務之機構，如： 

1. 依護理人員法設立之護理機構。 

2. 依老人福利法設立之老人福利

機構。 

3.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設

置之榮譽國民之家。 

(三)高中職以上設有醫學(含

中醫學、牙醫學)、護理、

職能治療、物理治療、心

理、藥學、營養、語言治

療、呼吸治療、社會工作、

聽力學、老人照顧或長期

照顧相關科、系、所、學

位學程之學校。 

☐學校設有資格所列之相關科、

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之證明。 

1. 申請時請以學校名稱申請。 

2. 相關查詢：教育部大專院校一覽

表網頁截圖(教育部網頁→認識

教育部→各級學校→大專校院

→以學門查學校→社會福利學

門：老年人及失能成人照顧)。 

(四)經政府核准設立具公益性

質之長照、老人福利及身

心障礙福利法人，或照顧

服務勞動合作社、或辦理

長期照護服務申請及給付

辦法附表四專業服務照顧

組合之醫事職類人員所屬

公(工、學)會，且符合下

列之一： 

1.近二年有辦訓經驗且辦

訓期間無違規之情事。 

2.近二年無違反本法相關

規定之情事。 

☐立案證明。 

☐法人登記證明。 
 

☐組織章程(請自行標註內容涉及

長照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礙福

利、長期照顧或照顧服務等業務

之敘述)。 

☐近二年有辦訓經驗且辦訓期間

無違規之情事。 

☐近二年無違規違反本法相關規

定之情事。 

1. 「近二年有辦訓經驗且辦訓期

間無違規之情事」：需檢附政府

機關核定補助或委託辦理訓

練，且係指由各級政府因政策需

要規劃辦理之訓練，非民間單位

因需補助經費，主動向政府機關

申請補助性質，始有上開規定之

適用。 

2. 「近二年無違規違反本法相關

規定之情事」：須提供長期照顧

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之個人長

照服務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

之喘息服務，或為老人福利機

構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、護理之

家、榮譽國民之家或住宿式長照

機構提供長照特定項目等，始有

上開規定之適用。 

(五)教學醫院 ☐教學醫院最近一次評鑑合格證

明。 

申請時請以醫院名稱申請，且目

前為有效期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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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資格 檢附文件 備註 

(六)政府機關 ☐縣市政府免附  

 


